
《天津市西青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 年）》

涉及王稳庄镇津王路南侧危险品仓库地块

规划修改方案

一、规划修改背景

《天津市西青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年）》

（以下简称《规划》）经市政府批准实施以来，有力推进了

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目前，我市现有危险化学品仓储在储存

条件、运输能力、在途安全等方面已无法满足企业生产要求。

因此，亟需新建危险化学品仓库，确保企业顺利生产。本次

规划修改涉及危险品仓库项目于 2020 年 11 月被纳入 2021

年天津市重点前期储备项目，待条件具备时转为市重点建设

项目。

为保障项目顺利落地，项目拟选址在西青区王稳庄镇范

围内。经核实，该项目用地不符合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

求，根据《市国土房管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实施管理办法的通知》（津国土房发〔2018〕4号）要求，

需开展规划修改工作。



二、规划修改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修正）；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

年 1月 8日修正）；

（四）《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

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12〕2号）；

（五）《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国土房管局关于

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实施意见的通知》（津政办发〔2014〕

78号）；

（六）《市国土房管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实施管理办法的通知》（津国土房发〔2018〕4号）；

（七）《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津市永久性保护生

态区域管理规定的通知》（津政发〔2019〕23号）；

（八）《天津市生态用地保护红线划定方案》。



三、规划修改原则

（一）坚持“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

的基本国策，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特别是加

强保护永久基本农田；

（二）依法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格按照法律规定

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程序和审批权限修改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

（三）充分发挥土地资源的社会、经济、生态综合效益，

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保护和改

善生态环境；

（四）遵循指标控制原则，规划修改不得突破本级规划

确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五）规划协调性原则，规划修改应与城市总体规划、

村庄和城镇规划在用地规模和布局等方面做好协调。

四、项目概况

本项目拟选址于天津市西青区王稳庄镇大泊北，建设内

容主要为：危险化学品仓库总占地面积 4.80公顷（72亩），

长 240米（西北至东南方向），宽 200米（东北至西南方向）。



入场道路总占地面积 1.8784 公顷，主要由两条入场道路构

成，红线宽度 12米。

根据本项目选址环保咨询论证报告和前期选址外部安

全防护距离安全咨询评估报告可知，本项目选址周边 100

米内无居住区、商业中心、公园、学校、医院、影剧院、体

育场（馆）等公共设施，符合《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GB 50160-2008（2018年版）规定 100米内无相关设施要求；

距离独流减河东岸约 630米，距离鸭淀水库 3.5公里，距离

北大港水库约 15公里，已征询水务局意见，选址无异议；

距离西侧荣乌高速 1000米，符合《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

标准》GB50160-2008（2018年版）规定 1000米内无此类设

施要求；项目选址不在河流、湖泊、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

区范围内，符合《天津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三十三条要求；

项目选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中规定 1000米范围内无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要

求；项目选址周边 1000米范围内无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予

以保护的其他区域。项目选址均符合国家规定要求，并且均

已征求相关委局意见，选址可行无异议。



图 4-1项目位置示意图



五、规划修改方案

本项目地块用地面积 6.6784 公顷，需进行规划修改面

积为 6.6282公顷。

（一）土地利用现状情况

根据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本次规划修改涉及的土地

利用现状为公路用地 0.0167公顷，沟渠 0.0226公顷，河流

水面 0.0081公顷，坑塘水面 6.3983公顷，农村道路 0.1825

公顷。

（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地类情况

本次规划修改的地块在《规划》中用地性质为一般耕地

6.4064公顷，其他农用地 0.2051公顷，现状交通用地 0.0167

公顷，拟将 0.0167 公顷修改为现状城镇用地，6.6115公顷

改为规划城镇用地。

（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制分区情况

本次规划修改的地块在《规划》确定的限制建设区

6.6282公顷，拟修改为允许建设区，即纳入城乡建设用地规

模边界内。

（四）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用途分区情况

本次规划修改的地块在《规划》中土地用途分区为一般

农地区6.6115公顷，其他用地区0.0167公顷，拟修改为城镇



建设用地区。



项目用地调入情况表

单位：公顷

项目名称
地块

名称

现状地类 修改前规划地类 修改后规划地类

公路

用地

农村

道路

坑塘

水面
沟渠

河流

水面
合计

一般

耕地

其他

农用

地

现状

交通

用地

合计

规划

城镇

用地

现状

城镇

用地

合计

王稳庄镇

津王路南

侧危险品

仓库地块

项目

地块
0.01670.18256.39830.02260.00816.62826.40640.20510.01676.62826.61150.01676.6282



项目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修改前）



项目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修改后）




